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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設立兒少代表第七屆遴選作業計畫 

壹、 依據： 

桃園市設立兒少代表實施計畫辦理。 

貳、 遴選方式： 

一、 報名期限：公告日起至 115年 1月 4日止。 

二、 報名方式採團體推薦及自我推薦兩種方式： 

(一)團體推薦報名: 透過各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院

校、公私立機關部門、社會福利團體及機構等單位推薦。 

(二)自我推薦報名:由兒少自我推薦。 

三、 應備文件： 

(一)遴選報名表(附件 1)，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非設籍本市請檢附

實際居住證明(附件 3)，尚無身分證者得以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代

替。 

(二)單位推薦表(附件 2)，請加蓋推薦單位印信。若為自我推薦報名

者得免付，或可邀請親朋好友、社團幹部等人填列本推薦表。 

(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如含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

時數證明、社會公益團體活動之參與經驗等相關證明資料。 

(四)檢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署之活動參與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附件 4)及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附件 5)，如未檢附者則喪

失遴選資格。 

(五)相關報名表單(如附件)請至本局網站下載，以電腦繕打，並連

同相關佐證資料(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社會公益團體活動

之經驗)，以 A4規格紙張由左側裝訂整齊 1式 1份(所送資料概

不退還，請自行留底)，掛號寄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

福利科（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8樓)。 

參、 遴選及審查說明 

一、 初審階段：由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進行資格初審

後，資格符合者提送遴選小組進行複審。 

二、 複審階段：由本局組成遴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採擇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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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預計正取 25至 30名，備取 5名。 

肆、 遴選小組之組成及複審方式 

一、 遴選小組由本府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曾任本市兒少代表、

專家學者及相關局處代表組成，成員名單及人數得視實際需要彈

性調整。 

二、 遴選小組委員於遴選前保密，並依利益迴避原則迴避；遴選完成

後公告遴選委員名單。 

三、 遴選小組需有 1/2 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每名兒少需有出席委員過

2/3人數同意，始得當選。 

四、 錄取名單將於遴選結束後 1 個月公布於本府社會局網站並轉知當

選代表、所屬學校及推薦團體/單位。 

伍、 審查標準 

一、 兼顧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地位平等之平衡及公平、公

開等原則，且單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二、 為保障特殊處境族群兒少(包括身心障礙、經教育單位認定有學習

障礙，或屬原住民族、新住民家庭、經濟弱勢家庭、家外安置及

司法少年等七類情形，其中，經濟弱勢家庭係指該年度曾接受地

方政府或民間團體提供經濟協助之家庭，不以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為限)之參與權益，設置優先保障名額，原則保留錄取總額五

分之一，惟得視實際報名情形酌予增減。。 

三、 成績計算：書面資料 20%、面試表現 40%、公共服務與其他優異表

現 40%。 

四、 公共服務與其他優異表現之內涵： 

(一)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相關公益活動

之經驗。 

(二)關心兒少福利相關議題並展現相當興趣。 

陸、 其他 

一、 參選者對於本遴選計畫所提供或陳述資料若有虛偽或隱匿之情

事，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得撤銷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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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需要修正之。 


